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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腸 
髄
七
毛
五 ,一

頂 靚一鴨
肝
腸
 
•
七
毛
五
， 

散
臘
腸
每
磅
五
毫
 

請
注
意
不
用
購
買
証 

桐
原
臘
鴨
豐
元
神
卅
元

招
商
代
理 

期
內
定
貨

•
我
國
擬
增
闢
航
空
線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交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已
正
式
成
立
•
關
於
國
內
航
空
發
展
中
央
 

航
空
公
司
•
將
增
闢
二
一
個
航
，空
線
，
以
上
海
爲
中
心
黜
，
一
・
上
海
東
北
線
• 

以
哈
爾
濱
爲
終
點
。
二
。
上
海
南
線
-
。
以
海
口
爲
終
點
，
二
一•
上
海
伊
客
(
新 

疆
)
線
，

關
於
國
際
航
空
線
之
發
展
•
交
通
部
正
計
劃
般
置
四
大
航
空
線
■
由
中
央
及
中
 

國
兩
航
空
公
司
合
辦
・
一
，
中
英
線
|
來
往
上
海
紐
約
間
•
中
經
關
島
。
威
克 

島
■
檀
香
山
♦
二
一
藩
市•
華
盛
頓
(
美
京
)
。
二
■
中
歐
線
|
來
往
上
海
及
巴
黎
 

間
•
中
經
廣
州
■
香
港
・
河
內
。
曼
谷
。
加
爾
各
答
，
新
德
里
•
德
克
蘭
•
安 

卡
拉
。
雅
典
。
羅
馬
・
馬
赛
，
三
，
中
菲
線r
來
往
上
海
岷
尼
拉
間
。
中
經
廈 

門
・
汕
頭
•
香
港
。
四
，
中
暹
線
|
來
往
上
海
曼
谷
間
•
中
經
廣
州
•
香
港
。 

河
內
。

■
我
國
將
在
西
沙

1

羣
島
建
新
式
飛
機
塲 

重
慶
廣
播
矶
。
我
國
駐
法
大
使
昨
廿
日
發
表
公
報
•
西
沙
羣
島
屬
於
中
國
•
又 

髏
廣
州
昨R
電
訊
。
我
國
政
府
計
割
在
南
中
國
海
之
西
沙
羣
島
上
面
。
擇
地
建
 

築I

新
式
飛
機
塲
・
並
般
靄
"
氣
象
測
験
所
與
及
無
綫
處
台
。
查
西
沙
羣
島
於
 

數
月
前
經
我
國
接
管
・
法|
^
m
在
曾
聲
言
謂
馥
島
乃
屬
越
南
所
有
• 

■
國
府
經■

犬
赦
令
， 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國
府
自
憲
法
頒
佈
之
後
•
隨
又
頒
佈
大
赦
令
與
民
更
始
•
預
計 

全
國
罪
犯
•
由
哉
令
得
奮
赦
免
薄
放
者
有
一 
千
四
百
零
九
人
■
獲
予
减
刑
者
二
 

百
五
十
几
人
，
上
海
高
等
法
院
根
據
鼓
令
，
昨
十
八
日
已
釋
放
被
赦
罪
犯
五
十
 

人
•
上
海
地
方
法
院
亦
釋
出
一
百
廿
一
人
云
・
一

■
美
國
研
究
 

處
罰
破
壞
原
一

國

英
國
紐
約
廿
三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耀
權
械
方
面
消
息
■
美
國
專
家
已
準
備
詳
細
肘
 

論
破
壞
原
子
條
約
之
處
罰
細
則
而
避
免
受
聯
安
會
之
否
次
權
所
阻
•
大
体
來
說
 

。
各
方
飞
同
意
如
遇
必
要
之
時
。
以
武
力
向
破
壞
原
子
條
約
侵
略
國
開
戰
。亦 

在
所
不 

tr
美 0
 堅
持
要
聯
绐
會
强
國
-
不
能
用
否
决
權
阻
止
迅
速
處
詞
破
約
國
 

■
據
觀
察
家
方
面
稱
•
現
時
原
子
條
約
之
不
能
徹
底
訂
立
・
其
主
因1
 在
如
何
 

以
有
效
方
法
，
迅
速
懲
罰
破
壞
原
子
條
約
國
家
。

■

四
强
會
談
期
內
蘇
俄
允

暫
時
取
消
新
聞
檢
查

英
京
華
盛
頓
卄
二
日
聯
合
社
電
。
蘇
俄
業
已
通
牒
美
國
•
謂
三
月
拾
日
四
强
外
 

長
在
俄
京
莫
斯
科
開
會
談
判
德
國
和
約
之
時
・
蘇

—

特
別
准
許
取
消
检
查
新
 

聞
例
•
於
四
强
外
長
會
議
期
間
內
•
外
國
記
者
將
能
發
播
關
於
會
議
之
消
息
於
 

國
際
•
而
小
需
例
過
蘇
俄
富
局
之
檢
查
。

。
政
界
勸
中
共
重
民
意

重
慶
廣
播
凯
。
上
海
市
參
議
會
及
各
法
團
，
昨
廿
日
對
時
局
较
表
緊
急
通
電
・ 

分
電
國
府
蔣
主
席
介
石
及
中
共
之
毛
澤
東
•
大
致
謂
國
內
渴
望
和
平
統
 
一:

能 

夠
安
居
樂
業
 - 
中
共
不
應
破
壞
憲
法
■
翻
廓
瓶
方
〜
作
爲
恢
復
和
談
之
條
件
■ 

中
共
向
來
以
尊
重
民
意
，
自
我
宣
傳
現
在
已
經
達
到
此
 - 
試
驗
尊
重
民
意
之
階
 

段
•
希
望
眞
以
尊
重
民
意
爲
重
・
不
要
自
絶
於
國
人
，
在
今
日
之
國
家
大
局
千
 

鈞
一 
髪
之
緊
要
關
頤
•
望
迅
卽
參
加
政
府
改
組
•
與
國
人
-
起 - 
走
上
實
行
民

主
憲
政
之
途
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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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萃
史
匿
二
一
十
六
年
元
月
件
一
一
二
號 
一̂

四) 

新
聞
紙
第
八
卷
第
二
百
二
十
一
號

竹
林
餐
館
■
雲
垣
著
名
 

大
筵
小
酌 

隨
時
應
命 

上
等
廚
師 

烹
調
巧
精

地.

一
眞
鹹

貴
客
光
顧
 

無
任
歡
一

本
舘
主
人
感

丛
亠
痛
遊
户
另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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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癬
聖
藥
本
藥
房
代
理

Kogon

 

專
洽
乾
癬
濕
癬
與
及
皮
膚
濕
毒
藥
膏
奏
 

效
如
神
用
過
者
無
不
口
碑
載
道
贊
爲
聖
 

藥
染
斯
疾
者
精
速
購
而
治
之
當
知
吾
言
 

之
不
謬
也
初
染
者
一 
盅
能
愈
久
年
頑
症
 

須
用
三
幾
盅
必
能
醫
愈
大
盅
二
元
小
盅
 

豊
元
本
新
房
在
都
城
細
夾
城
多
利
街
角
 

門
牌
二
十
六
號
、
華
友
光
顧
毋
任
献
迎
 

勝

架

兄

弟

藥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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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-

即

癢
否
則
原
銀
奉
還

立
刻
消
止
一 
切
奇
癢
。
係
由
濕
毒
、一
足 

部
週
勞
、
疥
癩
、
丘
疹
等
症
而
起
者
・ 

請
速
用D

D
D

藥
水
療
治
之
■
此
樂
水 

清
凉
不
膩
。
無
證
若
何
痕
癢
難
忍
。
一 

搽
立
愈
。
切
勿
忍
受
痛
苦
。
可
卽
在
藥 

房
購
備D

D
D

藥
水
，

一

。

本

(
四)
未
動
程
以
前
。 

先
到
去
寶
路
銀
行
，

將
爾
之
旅

一
徴

換
旅
行
支
票
。藉
以 

保
護
爾
之
現
欵
。
以

免
被

(
遺
失
之

虞
。旅
行
而
携
帶
現 

欵
。係
極
危
險
者
也 

▲
接
匯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資
路
銀
行
啟

^
^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

A

官后 
界域埠派到一元一 

本埠再寄 一 元 三王 

加8 美墨 一 元三号 

中國各國 丁兀三五
△
毎军 

三元 三毫 
四元零五 

三元六 4 
四元零五

△
半• 

六元六毫 
八元 一 毫 

匕元 零五 
八元 一 毫

△
专* 

十三元弍毫 
十六元弍毫 

十三元 八毫 
十六元弍量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諭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得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，

司
理
部
敗

■
德
應
成
立
聯
邦
制
度 

美
國
紐
約
廿
二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英
國
哥 

林
比
亞
大
學
名
譽
退
職
校
長
蒲
脫
勒
博
 

士
•
謂
英
帝
國
前
任
首
相
資
佐
治
。
曾 

對
彼
稱
•
一
九
二
一
年
英
帝
國
屬
土
代 

表
會
集
於
英
京
會
議
，
當
時
加
拿
大
♦ 

澳
洲
■
新
画
蘭
•
印
度
等
，
曾
提
出
脫
 

離
英
帝
國
獨
立
。
如
目
的
不
達
、
實
行 

革
命
亦
在
所
不
惜
•
此
等
國
家
願
繼
續
 

效
忠
於
英
皇
，
接
受
英
國
保
障
特
權
與
 

權
利
大
憲
章
之
民
主
主
義
。
但
不
願
受 

英
國
會
與
外
務
部
之
統
制
。
直
至
一
九
 

三
一
年
英
國
會
始
通
過
韋
斯
敏
斯
德
法
 

案
。
成
立
不
列
顚
共
和
國
。
蒲
脫
勒
博
 

土
謂
英
美
兩
國
在
彼
等
管
理
之
德
國
駐
 

屯
匾
。
成
立
類
似
共
和
或
中
央
集
階
之
 

政
府
■
否
則
若
再
遲
疑
不
決
，
將
來
恐 

被
「
其
他
外
力
」
阻
礙
・
(
編
者
按
• 

此
是
暗
指
蘇
聯
)

。
以
至
不
能
建
立
德
 

國
聯
邦
制
度
。

◎
宜
僱
華
人
打
掃
工 

茲
宜
僱
華
人
打
掃
工
往
加
中
採
礦
 

01 薪 

金
每
日
六
元
 
一 
毫
六
每
日
計
伙
食
一 
元 

三
毫
五
房
租
每
月
六
元
五
毫
如
惹
者
請
~ 

來
面
商
，

The  G
ranby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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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人
個
房
住
家
屋
一
間
•
建
築
在
秀
美
 

麻
景
地
位
，
只
有
一
年
之
久
•
地
段
一 

百
廿
尺
濶
。
一
百
五
十
尺
深
*
不
過
十 

五
分
鐘
乘
車
可
達
埠
中
。
住
宅
內
容
。 

有
門
廳
•
客
廳
•
早
膳
隙
室
。
牆
壁
砌 

以
玻
璃
磚
 

新
式
沐
浴
室
・
無
聲
水
厠
 

・
牆
壁
天
面
均
砌
以
黑
瓦
及
長
度
照
身
 

鏡
•
厨
房
係
瓦
地
檯
。
俱
是
電
器
化
， 

樓
下
有
睡
房
兩
間
。
樓
上
有
三
房
相
連
 

。
亦
有
瓦
厨
房
沐
浴
室
等
。
土
庫
有
自 

動
煖
氣
爐
。
洗
衣
房
■
體
育
室
・
並
有 

環
動
松
木
火
爐
。
洗
濯
室
冲
凉
房
・
屋 

外
有
游
泳
池
十
六
尺
長
十
二
尺
濶
・
並 

有
菓
樹
胃
株
。
裝
飾
灌
木
沙
堆
等
■
爲 

兒
童
的
遊
戯
物
・
欲
知
詳
細
情
形
-
睛 

來
面
商
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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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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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販
•
日
用
白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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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銀
行
現
可
發
一 

行
法
幣
滙
單
•

暨
天

向一津
之
大
通
銀
行 

提
欵 - 
並
可
發 

行
滙
單
向
下
列 

各
埠
廣
州
、   

•,$慶
、 

福
州
、
漢
口
、
昆
明
、 

南
京
、
北
平
、
汕
頭
、 

岱
山
、
暨
青
島
之
郵
政

一蓄
銀
行
提
欵
、

滙
價
照
時
價
計 

算
•
、每
人
每
月 

限
滙
法
幣
與
一 

百
元
美
幣
相
等

、
卽

日

放

影
 

「
著
名
銀
幕
」 

「
電
影
好
戲
」 

兼
映
詼
諸
時
事
書
片

一修

著
名
中
山
蕭
家
傷

ili
傷
寒
茶

每

租
/
狙

奩

書
比
翅C

BQ

傷
風
丸 

槁
華
氏G

R
O

VES

效
驗
傷
眼
丸
 

列
市R

EID

亡
立
 

rk•
傷
風
丸

每
盒 

二
毫 

每
盒 

三
毫
 

每
盒
「
毫
五 

毎
盒
二
毫
五 

毎
樹 

壹
元 

每
温
四
毫
五 

毎
盅 
.五
毫 

毎
樽
六
毫
五 

每
樽
三
毫
 

it 

毎
樽 

1/4 毫
五 

毎
盒
宣
元
二
五 

軍
欖 

二
毫 

毎
樽
二
毫
五

鼎
星
辰AN

AC
1N

傷
飢
丸 

舍
道
巧
辰
豫
防
傷
風
丸

委
奇
氏VIC

KS

傷
風
藥
膏
 

百
家
利BU

C
KLEY

傷
戚
藥
营
 

二
零
三
神
效
傷
底
丸
一
百
粒
庄
 

二
一
七
立
止
傷
就
丸
十
一
一
粕
庄 

加
國
鼻
感
冒
滴
藥
水

加
國
感
冒
柵
鼻
藥
水
連
噴
器
 

頃
帆KIN

G
S

鼻
感
冒
滴
藥
水
 

香
港
永
昌
堂
傷
風
感
冒
油

立
止
夜
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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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猪弱 咀頭书庄 每每肉翘 
礦痛磅毎壹豊 四四二十元 毫毫元卷:


